






湘学前学会 [2022]  13  号

关于举办湖南省学前教育规划课题结题培训班的
通  知

省学会各市州联络处主任（市州教育局学前教育专干），省学会各专业委员会、分委会，各会员单位，各幼儿园园长：
为促进湖南省学前教育规划课题研究的顺利推进，解决广大幼儿园教师如何做课题等问题，提升幼儿园教育科研能力，湖南省学前教育学会学术中心定于2022年9月18日（周日）召开“湖南省学前教育规划课题结题培训班”，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1、 培训内容与授课专家
1.培训内容：调查法与行动研究法的定义、意义、适用情况和实施步骤；质化研究资料的整理分析；量化研究资料的整理分析；课题研究报告的撰写；结题答辩的方法与技巧。
2.授课专家
杨莉君：湖南省学前教育学会副会长、省学前教育学会学前教育课程专委会主任，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康丹：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、博士、副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2、 培训议程
	时间
	内容

	08:00-09:00
	签到、领取资料

	09:10-11:40
	杨莉君：幼儿园课题研究方法专题：调查法与行动研究法

	11:40-12:00
	与专家互动、答疑

	12:00-14:00
	午餐及午休

	14:00-16:30
	康丹：幼儿园课题研究资料的整理分析与成果表达

	16:30-17:00
	与专家互动、答疑

	17:00
	散会


三、参会人员
1.“2019-2022年湖南省学前教育规划立项课题”负责人、主要研究成员。
2.有课题研究需要的幼儿园园长、教研主任、学前教育工作者。
四、会务安排
（一）会议时间、地点、费用
1.会议时间：2022年9月18日，会期一天。
2.会议地点：长沙师范学院 南校区 光达楼5楼会议室（长沙县特立路9号）
3.培训费（含资料费、授课费、学分证；往返长沙交通费和住宿费、餐费回原单位报销）280元/人。
（二）报名方式
第一种：扫描二维码——点击“关注”——点击“省学会”—[image: 幼学汇二维码]—点击“培训”——点击“培训通知”——点击“湖南省学前教育规划课题结题培训班”——点击“我要报名”——填写相关信息
第二种：通过银行汇款
账户名称：湖南省学前教育学会
[image: 开发票]账号：1901 0233 0910 0000 704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星沙支行天华北路支行
（转款时请备注单位/个人名称及参加活动名称，银行转账后，请扫描右边二维码，开具发票）
（三）培训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15日24:00。
附件1：防疫要求
附件2：个人健康信息申报表
附件3：湖南省学前教育规划课题结题培训班参会人员、工作人员健康状况监测表及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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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长沙市疫情防控政策

一、对入境人员，实施“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+3天居家健康监测”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第1、2、3、5、7天和居家健康监测第3天核酸检测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对密切接触者，实施“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+3天居家健康监测”。
三、对密接的密接，实施“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”。
四、所有外省来（返）长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长，抵长后主动配合在第一入长口开展落地核酸检测（第1天），入长后第3天再做1次核酸检测，并做好健康监测。在第3天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前不参加聚集性活动、不前往公共场所、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
五、高中低风险地区来长人员管控措施如下，高中低风险区可通过国务院客户端进行风险地区查询，对尚未公布中高风险区但7天内发生社会面疫情传播或者发生疫情外溢的地区，经研判有社区传播风险的，参照中风险区进行管理，所在县（市、区、旗）的其他地区参加低风险区进行管理。
1、 对7天内有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，采取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第1、2、3、5和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（管理期限自离开风险区域算起）。
2、 对7天内有中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，采取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，在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1、4和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；如不具备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条件，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（管理期限自离开风险区域算起）。
3、 对7天内有低风险区（中、高风险区所在县、市、区、旗的其他地区）旅居史者，需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长，入长后3天内应完成两次核酸检测，并做好健康监测。
4、 近7天以来，疫情发生地出现一定范围社区传播或已实施大范围社区管控措施的，可基于疫情输入风险研判结果，对自疫情发生地所在县区流入人员，采取7天隔离医学观察。在第1、2、3、5、7天务开展一次核酸检测。
5、 对近7天以来，有尚未实施大范围管控措施，但经研判有社区传播县区旅居史者，采取3天隔离医学观察和4天居家健康监测，第1、2、3、5、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。
6、 离开相关区域入长之后未超过7天者，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，健康管理至入长后7天为止，并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；离开相关区域入长之后超过7天者，对本人和共同居住人员实行1次核酸检测。
六、外省或本土疫情发生的本省外市州入（返）长人员需提前1天向居住地所在社区（村）或单位进行报备，通过使用湖南省居民健康卡中的“入湘报备”功能或“我的长沙”APP及微信小程序，进行入（返）长报备登记，也可通过电话向居住地所在社区（村）或单位报备。
七、请关注“湖南疾控”、“长沙疾控”官方微信公众号近期疫情防控有关通告和提醒。如遇与前述政策不一致的临时调整，请咨询市、区（县）、乡镇（街道）防疫部门（全市咨询电话见“长沙发布”官方微信公众号2021年10月27日发布文章“最新！最全！长沙市疫情防控咨询电话来了”）。

附件2：
个人健康信息申报表

姓名：            性别：男□  女□        年龄：
住址：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
身份证号：
1.近28天是否有境外或港台地区旅居史：是□  否□ ，如有请注明国家（地区）__________________入境时间：_____年___月___日
2.近14天是否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或封闭封控区旅居史：是□  否□
3.近14天是否有境内发生本土疫情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史：是□  否□，如有请注明城市：________市_______区，最后离开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的时间为：______________
4.近14天是否接触过来自中高风险或封闭封控区的亲属、朋友：是□否□
5.近14天是否接触过可疑病例及发热病人：是□  否□
6.近14天是否有家人、朋友发热或患肺炎等疾病：是□  否□
7.本人或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是否曾被告知为新冠肺炎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、无症状感染者、密切接触者、次密切接触者、一般接触者、潜在密切接触者、可能暴露重点人群（时空伴随人员）：是□  否□
8.是否全程接种新冠疫苗：是□  否□
9.近14天是否有省外旅居史：是□ 否□ ，如有请注明_____省______市_______区；前往时间_______，最后离开时间_______  
10.近14天您本人是否有如下症状：
发热□  咳嗽□  寒战□    鼻塞□  流涕□  咽痛□ 头痛□
嗅（味）觉减退□ 乏力□  肌肉酸痛□  关节酸痛□  胸闷□ 气促呼吸困难□ 
结膜充血□  恶心□  呕吐□  腹泻□  腹痛□
或有其他需要说明的身体不适症状
□经核，本人均无上述相关情况
11.健康码        □绿色   □黄色   □红色
12.行程码        □无带“*”城市旅居史   □带“*”城市旅居史
本人承诺：如实填写上述内容，自觉履行疫情防控的法律法规义务，承担相应的法律法规责任。

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填写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1.请在对应的□打“√”。         2.报到时请将本表交给工作人员。



附件3：
湖南省学前教育规划课题结题培训班参会人员、工作人员健康状况监测表及承诺书
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单位：

	天数
	日期
	体温是否低于37.3℃
	本人及家人身体健康状况
	是否接触新冠肺炎感染者或密接或境外返湘人员或中高风险旅居史、中高风险地区返湘人员
	近14天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地区
	近28天是否去过境外或港台
	近14天是否有中高风险地区城市旅居史

	第1天
	9月12日
	是□ 否□
	正常□ 异常 □ 
	否□   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
	第2天
	9月13日
	是□ 否□
	正常□ 异常 □
	否□   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
	第3天
	9月14日
	是□ 否□
	正常□ 异常 □
	否□   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
	第4天
	9月15日
	是□ 否□
	正常□ 异常 □
	否□   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
	第5天
	9月16日
	是□ 否□
	正常□ 异常 □
	否□   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
	第6天
	9月17日
	是□ 否□
	正常□ 异常 □
	否□   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
	第7天
	9月18日
	是□ 否□
	正常□ 异常 □
	否□   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	否□ 是□

	本人及家人身体不适情况、接触返湘人员情况及离湘情况记录（时间、地点）
	

	本人承诺
	本人承诺：我已知晓疫情防疫有关要求，我将如实填写健康卡，如有发热、乏力、咳嗽、呼吸困难、腹泻等病状出现，将及时向所在单位报告，并立即就医。我将按照要求，每天如实上报健康信息及相关情况。如因隐瞒病情及接触史、离湘史引起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，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自愿接受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》等法律法规的处罚和制裁。

	本人签名（正楷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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